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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根据《代表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代表的活动经费，应

当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专款专用。我市历年都将人大

代表工作经费纳入市本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为加强代表工作

和保障市人大代表更好地履行职责，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参照

省人大的做法，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审议通过了《江门市

人大代表活动经费管理办法》《江门市人大代表交通费管理办

法》，对市人大代表工作经费的标准及使用进行了明确。 

本次纳入绩效评价的市人大代表工作资金预算总额为

167.25 万元，实际支出 163.27，实际支出率 97.62%。 

总体绩效目标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和中央、省委、市

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实施宪法和地方组织法、选举法、

代表法等法律法规，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进一步做好新

时代人大工作，2022 年实现开展代表专题调研完成率 100%，

代表年度培训完成率 100%，代表议案建议办结率 100%。 

二、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投入 

为保障代表工作顺利开展，市财政 2022 年安排人大代表

工作预算 167.25 万元，其中人大代表培训经费预算 74.25 万

元，代表视察和活动费补助下级预算 93万元。实际支出 16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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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其中人大代表培训经费支出 70.29 万元，代表视察和活

动费补助下级支出 92.98 万元。 

上述费用都严格按照《江门市人大代表活动经费管理办法》

的规定进行使用，确保代表工作的规范有序开展。                                         

（二）过程 

1.2022 年 3 月将人大代表培训经费共 70.29 万元下拨给

各县（市区），委托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负责组织开展

本代表团的市十六届人大代表初任履职培训。其中蓬江区

11.88 万元，江海区 5.61 万元，新会区 12.54 万元，台山市

14.52 万元，开平市 10.395 万元，鹤山市万元，恩平市 8.25

万元。 

2.2022年 5月下拨 2022年市人大代表调研视察经费 53.4

万元。其中，蓬江区 9万元，江海区 4.32万元，新会区 9.36

万元，台山市 11.04 万元，开平市 7.92 万元，鹤山市 5.52

万元，恩平市 6.24 万元。 

3.2022年 5月补拨 2022年代表小组活动经费 1.04万元。

其中，蓬江区 0.4万元，新会区 0.16 万元，鹤山市 0.24 万元，

恩平市 0.24 万元。2022 年 9 月预拨 2023 年代表小组活动经

费 35.44 万元。其中，蓬江区 5.92 万元，江海区 2.88 万元，

新会区 6.24 万元，台山市 7.36 万元，开平市 5.28 万元，鹤

山市 3.6 万元，恩平市 4.16 万元。由于代表小组活动经费包

含了为市人大代表订阅下一年度《人民之声》和《中国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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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人民代表报》等学习资料费用，为保证市代表履职所需学

习资料的订阅，参照以往做法，2022 年 9 月下拨的是预拨 2023

年的代表小组活动经费。 

（4）2022 年 11 月下拨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走访代表

活动经费 3.1万元。其中蓬江区 0.36 万元，江海区 0.4 万元，

新会区 0.42 万元，台山市 0.56 万元，开平市 0.42 万元，鹤

山市 0.46万元，恩平市 0.48 万元。 

三、项目绩效情况 

通过加强对各县（市、区）关于人大代表工作的业务指导，

保证代表工作经费及时到位，合理支出，加强上下级人大间的

联动，形成工作合力，确保 2022 年市人大代表工作各项任务

得以顺利开展，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得以实现。 

（一）开展专题调研完成率 100%。2022 年，市人大常

委会指导各县（市、区）结合市委中心工作以及当地群众关注

的热点难点问题，组织本代表团的市代表年中开展专题调研、

年底开展集中视察活动 7 次以上，市人大代表小组组织开展小

组活动 15次以上，实现年内开展专题调研完成率 100%的目标，

通过精心组织代表调研视察活动，进一步拓宽代表履职渠道，

为代表在专题调研和集中视察的基础上提出高质量建议打下

坚实基础。 

（二）代表培训年度计划完成率 100%。2022 年一次性下

拨市十六届人大代表初任履职培训经费 70.29万元，委托各县



- 5 - 

（市、区）人大常委会负责组织本代表团的市人大代表开展初

任履职培训，共组织培训 16 场次，参训代表近 1000 人次，实

现代表培训年度计划完成率 100%的目标，进一步提高了人大

代表的履职能力和水平。 

（三）代表议案建议办结率 100%。2022 年市人大代表共

提出代表建议 220 件（其中民生“微实事”建议 40件），经过

代表建议承办部门的答复和办理，通过人大代表充分发挥主体

作用、市人大常委会加强对代表建议的跟踪督办，年内已办结

220 件，实现代表议案建议办结率 100%的目标，推动解决了一

批人大代表关注的人民群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四、项目主要做法和经验 

2022 年，市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代表工作，在深化推进

代表工作的同时，不断探索创新代表活动方式，努力打造地方

特色，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取得较好的成效。 

（一）代表联系互动更加紧密。不断健全“双联系”机制，

组织好常委会组成人员走访代表活动，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变

动情况及时调整完善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代表分工表，2022

年 10 月集中开展我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走访联系代表活动，

通过召开座谈会、现场了解情况等多种形式，听取收集市人大

代表、代表小组长的意见和建议共计 56 条交有关部门办理；

加强五级代表联系，形成层级联系网络，及时将我市的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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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代表编入市人大代表小组，同时编入到各个代表联络站，

鼓励各级代表以小组活动的形式，依托联络站加强联系和互动，

形成“金字塔”型的代表联系网络，为基层群众、代表反映本

行政区域内难于解决的问题搭建了平台。 

（二）代表建议督办更加有力。紧扣代表建议“内容高质

量”，加强对代表建议撰写的培训，开展代表“金点子”和优

秀建议评选活动，代表建议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明显增强。紧

扣代表建议“办理高质量”，常委会领导牵头督办重点建议，

推动市政府领导牵头组织办理；建立健全办理代表建议“答复”

“办理”满意度二次征求意见制度，推动解决“重答复、轻落

实”问题。通过建议办理“回头看”、代表主题活动、代表小

组活动等方式加强建议督办。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及闭会期

间共收到代表建议意见 220件，均已办结，代表满意率 100%。

2022 年在全市开展“代表提、政府办、人大督”的民生“微

实事”工作，统筹推进市、县、镇三级民生“微实事”项目二

批共 40 件，努力解决群众“小急难”问题，以“小民生”赢

得百姓“大民心”，使代表建议从“有用之言”转为“有益之

事”。 

（三）代表活动方式更加丰富。组织 32 名由我市选出的

省十三届人大代表组成两个专题调研组，采取听取汇报与实地

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分别对江门市高新科技平台发展情况、江

门市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情况开展专题调研。以“城乡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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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为主题，组织开展人大代表约见市长活动，积极回应群

众关心关切，保障代表充分行使“约见权”。以“华侨华人文

化工作情况”为主题，组织我市的全国、省人大代表开展年终

集中视察活动。围绕深入推进爱国卫生工作这一主题，在“人

大代表活动月”组织全市五级人大代表开展“更好发挥人大代

表作用”主题活动，全市共 5429 名代表参加了主题活动，通

过接访、走访、调研等形式，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共 1207 条，

推动解决 895条，较好地宣传了人大制度，提升了人大工作的

社会影响力，提升了代表履职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实效性。拓

宽代表知政参政渠道，召开年中政情通报会，邀请代表列席常

委会会议，组织代表通过人大载体和平台，开展法律法规意见

征集、民生实事监督等活动。 

五、存在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问题 

一是去年受新冠肺炎疫情、财政压力较大等因素影响，代

表视察、调研和培训学习活动有压减，不能按计划组织大规模

的代表活动，导致部分经费未能及时支出使用，资金效益未能

充分发挥。 

二是个别县（市、区）已组织开展了代表活动，并已发生

相关支出，但只有少部分支出已完成支付流程。 

（二）改进措施或有关建议 

一是今后要继续加强对各县（市、区）、各代表专业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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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代表工作经费的指导，确保用足用好用实代表工作经费。 

二是建议市财政局加强对所下达资金的监管力度，确保代

表工作经费专款专用，防止资金闲置、截留等现象发生，同时

要进一步明晰人大专项资金的的申请和审批流程，缩短审批时

限，避免影响基层人大开展代表工作。 

六、项目自评结论及得分 

综上所述，我办能严格按照《江门市人大代表活动经费管

理办法》《江门市人大代表交通费管理办法》的规定，按时（或

提前）足额下拨 2022 年度代表工作经费给各县（市、区）人

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代表活动，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各项代表活

动，也同样严格按照上述规定来使用代表经费，2022 年代表

工作经费绩效以及代表工作成效较好，自评 100分。 

 

 

 

 


